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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企业分等定级工作的通知（商改发[2007]33号） 按照商

务部对零售企业分等定级工作的统一部署， 自2007年，分等

定级工作由试点进入全面开展阶段，工作范围由9个试点城市

扩大到35个中心城市（直辖市、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

评定业态由百货店逐步扩大到超市、便利店等零售业主要业

态。此项工作涉及面广，专业性强，对零售业的长远发展意

义重大。为保证工作的顺利开展，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进一步提高认识，明确工作思路 零售企业分等定级工作

，是商务部2007年重点工作之一。试点工作的实践证明，分

等定级工作对于提升零售企业经营管理服务水平，改善服务

环境，促进诚信经营，引导零售市场规范有序发展，提升行

业竞争力具有重要作用。零售企业分等定级工作的目标是“

构建和谐商业、提升管理水平”，各地商务主管部门要深刻

认识此项工作的重要性，明确工作思路，制定工作方案，将

分等定级工作与地方经济发展紧密结合，在未来四年内完成

零售业主要业态的分等定级工作，为我国零售业全行业管理

水平的大幅度提高打下基础。 二、建立工作机构，加强评定

管理 试点工作期间，商务部和九个试点城市主管部门分别建

立了评定委员会、评定委员会办公室、专家组和企业联络员

四个层面的工作机构。各省级和中心城市商务主管部门要在

总结和学习各试点城市经验的基础上，整合社会各界力量，

尽快建立工作机构，明确工作职责，健全工作制度，严格按



照企业自查、初审、复审、验收、确认和公示的程序依次进

行评定。 商务部将加强对评定工作的管理，结合试点经验，

将试行的两个规范调整为《达标百货店规范》和《金鼎百货

店规范》，并制定了相配套的两个操作手册。按照调整后的

规范，百货店将为为两个等级，即达标店和金鼎店。商务部

负责金鼎店的评定和管理，地方商务主管部门负责达标店的

评定和管理。同时商务部将开展对各地商务主管部门的培训

，加强对金鼎企业的检查和验收。各地商务主管部门要按照

商务部的统一要求，督促企业申报，结合分等定级规范指导

企业进行整改，同时做好评审过程中的检查验收工作。 三、

广泛动员宣传，提高企业参与积极性 企业的广泛参与是分等

定级工作的重要保证。各地商务主管部门要通过召开动员大

会、登门动员等方式，让企业认识和了解分等定级工作，提

高申报比率和企业参与的积极性。在分等定级工作全面开展

阶段，九个试点城市的百货店可继续申报。各地商务主管部

门要充分利用报纸、电台、电视、网站等各类媒体，宣传分

等定级工作对构建和谐商业、引导零售业规范发展、提升零

售企业服务水平和竞争力的重要意义，引导正确的舆论导向

，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

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